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67號

115年3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廷達興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黃仁達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江幸家 

            王貞惠 

            林宜鋒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

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屬勞工黃國祥於民國112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間之工資

有所變動，原告卻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

資，經被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於113年7

月8日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逕予調整其月提繳工

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113年6月份勞工退休金內補

收。又黃國祥於112年5月至同年7月期間工資有所變動，原

告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5條第2項規定，被告乃依同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

以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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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000元，並公布單位名

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

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駁回

（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與黃國祥間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之節油獎金、獎勵

金等給付（下合稱系爭給付），性質上非因其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且非經常性給與，不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

資：

　1.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有明文「工資」之定義，然按同法

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意旨，足見其旨在將勞工非因工作而獲

得之對價，或雇主為單方之目的而為任意性、恩給性之給

付，如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夜點費

等，明文排除於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範圍之外，故其性質非屬工資。

　2.依原告與黃國祥間駕駛員勞動契約第4條第2款、第3款約

定，系爭給付非固定依照黃國祥之勞務給付而給付之，並非

經常性給與。原告給付各該項目與否，受原告各次制定「耗

油標準」、「作業規範」之管理及控制，其制度目的係以藉

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

應遵守交通法規為之，避免駕駛人員因過度追求「趟次所

得」之個人勞務所得總額，而忽略減省油耗及社會上其他參

與道路交通之大眾安全權益，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相關風險

等。又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非僅僅只與

黃國祥提供勞務之工作成果及表現密切相關，尚涉及涵括車

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載重等諸

多因素，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

件，必需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始能致之。此一給付有

別於「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勞務與報酬間之對價性質，

與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有間。

　㈡原告給付黃國祥之系爭給付既非工資性質，該項給與無須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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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計入月提繳工資核算：

　1.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法第1條第2項規定，既明

定以「工資」作為計算雇主月提繳金額的基礎，則系爭給付

係屬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

即無須強制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上開規定提撥退休金。

　2.原告給付黃國祥之工資，112年5月份為44,500元、112年6月

份為41,750元、112年7月份為38,700元（前3個月平均工資

為41,650元），而原告係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級距為黃國

祥提繳退休金，並無不符。準此，被告以加計系爭給付後，

認黃國祥上開3個月平均工資為46,417元，以原告未於112年

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月提繳工資，指摘原告違反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而作成原處分，於法有未合。

　㈢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乃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

工資、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

以該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

判斷。又判斷是否屬工資範圍，不應囿於該薪資形式上之項

目名稱為準，應以其實質之內涵予以認定，以免雇主因規避

勞工工資計算金額，將實質上與工作勞動有關之給付，卻巧

立名目為符合行為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

給付，而形成勞工工資實質上減少之情形。

　㈡系爭「節油獎金」、「獎勵金」是否屬黃國祥之工資，應以

該等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

斷。依原告所發給之「節油獎金」係按原告所訂核油標準計

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及視曳引車之各期柴油標準、里

程數等數據套入公式，並依貨櫃駕駛所載重櫃、輕櫃及空

櫃，起、迄站等計算油量使用情形，判斷是否達到節油或耗

油標準，以電腦統計核算節虧金額所發給；「獎勵金」則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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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黃國祥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給。且系爭給付制

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

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等。惟查系爭獎金均屬於因為

勞工駕車習慣改變而給與的獎勵（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

字第2924號裁定參照），顯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即

應具有勞務對價性質，該「節油獎金」之給付既係以勞工付

出勞務為計算基礎，難謂與工作無關。又依給付時間上觀

之，該項獎金每月均有支給，屬經常性給與，顯非具有任意

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該給付既為一貫性發

放，且與工作對價有關，殊難遽認其給付係屬具有勉勵恩惠

性質之給與，是該等所得項目實質上為勞動對價而給付之工

資，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㈢原告另依「車輛耗能研究網站車輛油耗指南」及「經濟部能

源局車輛油耗指南109年4月版」，稱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

數量多寡之因素眾多，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

否之充分條件，必須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使能致之。

惟原告所稱上述因素與車輛省油與否雖有關聯，仍難謂駕駛

司機貢獻度非為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之一，而是達成工

作目標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質，且屬經常性給

與，非臨時起意且與工作無關之恩惠給與，故原告所發之獎

勵金及節油獎金皆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自應列入月

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㈣據此，黃國祥於112年5月份至7月份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

未於112年8月底前為黃國祥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其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被告以原處分裁處，於法並無不合。

　㈤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提事實及爭點：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1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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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6頁）、駕駛員勞動契約

書（見本院卷第30至31頁）、勞工黃國祥112年1月至12月薪

資及獎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61至184頁）及被告113年7月

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見訴願卷第21至22頁）可

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爭點

　1.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

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2.原處分認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處罰鍰5,000元整及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

姓名等資訊，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勞工退休金條例

　⑴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

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定。」

　⑵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

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

　⑶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

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⑷第15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

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

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

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

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

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

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

月1日起生效。」

　⑸第52條規定：「雇主違反第15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或第39

條申報、通知規定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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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

　⑹第53條之1規定：「雇主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或勞保局

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者，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

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

　2.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

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

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

準。」

　3.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

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

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

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

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

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

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

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

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

號函釋略以：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

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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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

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

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

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

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

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

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

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

　㈡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1.按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是指勞工為雇主從事工作所獲

得的報酬，且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的

要件，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

與。而所謂「經常性給與」，是因為在通常情形，工資是由

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

經常發給的特性，但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

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退休金等支付

義務，故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亦屬於工資

的範圍。從而，關於是否符合上述要件的判斷，應就雇主給

予勞工金錢的實質內涵，即給付的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

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不是以雇主給付時所使

用的「名稱」為準（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84號判決

意旨參照）。

　2.關於節油獎金部分：

　⑴觀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四、工

資之計酬：……2.節油獎金：……按甲方所定核油標準計算

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核算節虧金額，節油者始發放節油

獎金。虧油者不予發放節油獎金。」，有該契約書可參（見

本院卷第30頁），參以原告係依曳引車車型、載重、是否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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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貨櫃與車輛起訖點等因素，訂定各車車趟之耗油標準，再

以駕駛當月總核油量與實際耗油量比較，如有節油，則按節

油公升數每公升20元計算節油獎金，有其所提核油標準明細

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為憑（見本院卷第185、203頁）。

由此可知，節油獎金係原告對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如耗油

低於訂定之標準即給予補助，該獎金之核發與否與駕駛從事

駕駛工作時之節油成果密切相關，並非原告基於單純恩惠所

為之任意性給與。是節油獎金既係以勞工履行勞務展現之工

作成果作為計算基礎，自應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從節油獎金實際發放情形觀之，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12月

各月均有節油結算數量，並領取相應之節油獎金。詳言之，

其112年1月至12月之節油結算數量，分別為164.74公升、

202.33公升、317.20公升、161.25公升、217.48公升、

255.18公升、145.65公升、110.58公升、5.62公升、194.69

公升、160.53公升及53.46公升，並按月分別領得節油獎金

3,295元、4,047元、6,344元、3,225元、4,350元、5,104

元、2,913元、2,212元、112元、3,894元、3,211元及1,069

元，有原告提出之駕駛作業報表、薪資明細表、節油獎金計

算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37至至184頁、第203頁）。可

見節油獎金係基於駕駛之節油成果按月結算，具有固定之計

算基礎與核給方式等制度性質，且勞工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

得，並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自

具有給予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另主張：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之多寡，尚涉及車輛引

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與載重等諸多因

素綜合決定，非僅涉及勞工提供勞務而已，故節油獎金不具

有對價性等語。惟查，關於工資所稱之勞務對價性，本不以

該給付之結果完全由勞工單獨決定為必要，縱使有其他因素

共同影響，仍無礙其與勞務給付間之對價關聯。因此，原告

既係以駕駛的油耗表現作為核給節油獎金的依據，節油獎金

自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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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又原告雖援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定「節約

燃料物料獎金」，主張本件節油獎金應受排除，而非屬於工

資。惟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係就工資所

設之除外規定，特定給付是否屬該條所列之除外性質，仍應

視其實質內容判斷，尚非僅因名稱相近即逕認屬之。本件節

油獎金因具有勞務對價性與制度經常性，性質上屬於工資，

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得僅以其名稱為節油獎金，或兼涵

有鼓勵節能之目的，即遽認屬上開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之

節約燃料物料獎金，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3.關於獎勵金部分：

　⑴參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如

乙方有事故肇責或虧油則不發放獎勵金，甲方依乙方出車狀

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放金額。」，有該契約書可參（見

本院卷第30頁）。又關於獎勵金之計算，係以〔CY（即從貨

櫃場裝載貨櫃至貨主倉庫裝卸貨物之車趟）及移櫃（即碼頭

與碼頭間裝載貨櫃轉口挪移之車趟）＋趟數（即駕駛出車城

市間拖運貨櫃的車趟）＋加跑）×0.05〕作為基礎，並參酌

勞工有無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情形，決定獎勵金發給

與否及金額之高低，業經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99

頁）。足見獎勵金係依駕駛實際出車情形、工作數量及遵守

狀況作為核給基礎，並將駕駛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涉

及勞工履行勞務之品質與紀律事由，納為獎勵金核算之依

據，核與勞務給付密切攸關，自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者，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6月間，因原告認其有事假、行

車紀錄紙記載超速等情形，故未核給獎勵金；又112年7月至

12月，則無前開減發情事，故分別核給1,935元、2,115元、

1,738元、2,100元、2,143元及2,253元，有計算明細表與行

車紀錄紙為憑（見本院卷第200至201、205至276頁）。由上

可知，獎勵金發放存在固定之計算基礎及特定扣減事由，於

條件發生時該當獎勵金發放或扣減要件，非憑雇主一時恩給

發給，具有制度之經常性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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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原告雖主張：獎勵金係基於勉勵駕駛遵守交通規則所為之給

與，不具有勞務之對價等語。惟查，在一般勞雇關係中，雇

主透過獎金與績效引導勞工提升工作表現，以遵守工作規

範，本屬常見，故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業

如前述，縱使兼具督促或獎勵功能，仍不喪失工資之本質，

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4.準此，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與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

性與給予經常性，均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具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唐一强

　　 　　　　　　　 　　　　　法　官　陳彥霖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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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

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

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

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

教授者。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

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

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

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經高等

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認為適當者，亦

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

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

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

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

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

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

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

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

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

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

（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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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67號
115年3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廷達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仁達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江幸家  
            王貞惠  
            林宜鋒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屬勞工黃國祥於民國112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間之工資有所變動，原告卻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經被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於113年7月8日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逕予調整其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113年6月份勞工退休金內補收。又黃國祥於112年5月至同年7月期間工資有所變動，原告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被告乃依同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000元，並公布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與黃國祥間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之節油獎金、獎勵金等給付（下合稱系爭給付），性質上非因其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非經常性給與，不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
　1.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有明文「工資」之定義，然按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意旨，足見其旨在將勞工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對價，或雇主為單方之目的而為任意性、恩給性之給付，如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夜點費等，明文排除於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範圍之外，故其性質非屬工資。
　2.依原告與黃國祥間駕駛員勞動契約第4條第2款、第3款約定，系爭給付非固定依照黃國祥之勞務給付而給付之，並非經常性給與。原告給付各該項目與否，受原告各次制定「耗油標準」、「作業規範」之管理及控制，其制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為之，避免駕駛人員因過度追求「趟次所得」之個人勞務所得總額，而忽略減省油耗及社會上其他參與道路交通之大眾安全權益，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相關風險等。又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非僅僅只與黃國祥提供勞務之工作成果及表現密切相關，尚涉及涵括車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載重等諸多因素，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需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始能致之。此一給付有別於「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勞務與報酬間之對價性質，與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有間。
　㈡原告給付黃國祥之系爭給付既非工資性質，該項給與無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計入月提繳工資核算：
　1.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法第1條第2項規定，既明定以「工資」作為計算雇主月提繳金額的基礎，則系爭給付係屬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即無須強制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上開規定提撥退休金。
　2.原告給付黃國祥之工資，112年5月份為44,500元、112年6月份為41,750元、112年7月份為38,700元（前3個月平均工資為41,650元），而原告係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級距為黃國祥提繳退休金，並無不符。準此，被告以加計系爭給付後，認黃國祥上開3個月平均工資為46,417元，以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月提繳工資，指摘原告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而作成原處分，於法有未合。
　㈢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乃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以該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判斷。又判斷是否屬工資範圍，不應囿於該薪資形式上之項目名稱為準，應以其實質之內涵予以認定，以免雇主因規避勞工工資計算金額，將實質上與工作勞動有關之給付，卻巧立名目為符合行為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給付，而形成勞工工資實質上減少之情形。
　㈡系爭「節油獎金」、「獎勵金」是否屬黃國祥之工資，應以該等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斷。依原告所發給之「節油獎金」係按原告所訂核油標準計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及視曳引車之各期柴油標準、里程數等數據套入公式，並依貨櫃駕駛所載重櫃、輕櫃及空櫃，起、迄站等計算油量使用情形，判斷是否達到節油或耗油標準，以電腦統計核算節虧金額所發給；「獎勵金」則係依黃國祥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給。且系爭給付制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等。惟查系爭獎金均屬於因為勞工駕車習慣改變而給與的獎勵（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2924號裁定參照），顯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即應具有勞務對價性質，該「節油獎金」之給付既係以勞工付出勞務為計算基礎，難謂與工作無關。又依給付時間上觀之，該項獎金每月均有支給，屬經常性給與，顯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該給付既為一貫性發放，且與工作對價有關，殊難遽認其給付係屬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是該等所得項目實質上為勞動對價而給付之工資，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㈢原告另依「車輛耗能研究網站車輛油耗指南」及「經濟部能源局車輛油耗指南109年4月版」，稱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眾多，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須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使能致之。惟原告所稱上述因素與車輛省油與否雖有關聯，仍難謂駕駛司機貢獻度非為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之一，而是達成工作目標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質，且屬經常性給與，非臨時起意且與工作無關之恩惠給與，故原告所發之獎勵金及節油獎金皆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㈣據此，黃國祥於112年5月份至7月份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為黃國祥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被告以原處分裁處，於法並無不合。
　㈤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提事實及爭點：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6頁）、駕駛員勞動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0至31頁）、勞工黃國祥112年1月至12月薪資及獎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61至184頁）及被告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見訴願卷第21至22頁）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爭點
　1.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2.原處分認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處罰鍰5,000元整及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等資訊，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勞工退休金條例
　⑴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定。」
　⑵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
　⑶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⑷第15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
　⑸第52條規定：「雇主違反第15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或第39條申報、通知規定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罰鍰。」
　⑹第53條之1規定：「雇主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或勞保局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者，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
　2.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
　3.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釋略以：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
　㈡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1.按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是指勞工為雇主從事工作所獲得的報酬，且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的要件，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而所謂「經常性給與」，是因為在通常情形，工資是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但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退休金等支付義務，故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亦屬於工資的範圍。從而，關於是否符合上述要件的判斷，應就雇主給予勞工金錢的實質內涵，即給付的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不是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的「名稱」為準（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關於節油獎金部分：
　⑴觀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四、工資之計酬：……2.節油獎金：……按甲方所定核油標準計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核算節虧金額，節油者始發放節油獎金。虧油者不予發放節油獎金。」，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參以原告係依曳引車車型、載重、是否拖曳貨櫃與車輛起訖點等因素，訂定各車車趟之耗油標準，再以駕駛當月總核油量與實際耗油量比較，如有節油，則按節油公升數每公升20元計算節油獎金，有其所提核油標準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為憑（見本院卷第185、203頁）。由此可知，節油獎金係原告對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如耗油低於訂定之標準即給予補助，該獎金之核發與否與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之節油成果密切相關，並非原告基於單純恩惠所為之任意性給與。是節油獎金既係以勞工履行勞務展現之工作成果作為計算基礎，自應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從節油獎金實際發放情形觀之，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12月各月均有節油結算數量，並領取相應之節油獎金。詳言之，其112年1月至12月之節油結算數量，分別為164.74公升、202.33公升、317.20公升、161.25公升、217.48公升、255.18公升、145.65公升、110.58公升、5.62公升、194.69公升、160.53公升及53.46公升，並按月分別領得節油獎金3,295元、4,047元、6,344元、3,225元、4,350元、5,104元、2,913元、2,212元、112元、3,894元、3,211元及1,069元，有原告提出之駕駛作業報表、薪資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37至至184頁、第203頁）。可見節油獎金係基於駕駛之節油成果按月結算，具有固定之計算基礎與核給方式等制度性質，且勞工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並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自具有給予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另主張：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之多寡，尚涉及車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與載重等諸多因素綜合決定，非僅涉及勞工提供勞務而已，故節油獎金不具有對價性等語。惟查，關於工資所稱之勞務對價性，本不以該給付之結果完全由勞工單獨決定為必要，縱使有其他因素共同影響，仍無礙其與勞務給付間之對價關聯。因此，原告既係以駕駛的油耗表現作為核給節油獎金的依據，節油獎金自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⑷又原告雖援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定「節約燃料物料獎金」，主張本件節油獎金應受排除，而非屬於工資。惟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係就工資所設之除外規定，特定給付是否屬該條所列之除外性質，仍應視其實質內容判斷，尚非僅因名稱相近即逕認屬之。本件節油獎金因具有勞務對價性與制度經常性，性質上屬於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得僅以其名稱為節油獎金，或兼涵有鼓勵節能之目的，即遽認屬上開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3.關於獎勵金部分：
　⑴參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如乙方有事故肇責或虧油則不發放獎勵金，甲方依乙方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放金額。」，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又關於獎勵金之計算，係以〔CY（即從貨櫃場裝載貨櫃至貨主倉庫裝卸貨物之車趟）及移櫃（即碼頭與碼頭間裝載貨櫃轉口挪移之車趟）＋趟數（即駕駛出車城市間拖運貨櫃的車趟）＋加跑）×0.05〕作為基礎，並參酌勞工有無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情形，決定獎勵金發給與否及金額之高低，業經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99頁）。足見獎勵金係依駕駛實際出車情形、工作數量及遵守狀況作為核給基礎，並將駕駛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涉及勞工履行勞務之品質與紀律事由，納為獎勵金核算之依據，核與勞務給付密切攸關，自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者，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6月間，因原告認其有事假、行車紀錄紙記載超速等情形，故未核給獎勵金；又112年7月至12月，則無前開減發情事，故分別核給1,935元、2,115元、1,738元、2,100元、2,143元及2,253元，有計算明細表與行車紀錄紙為憑（見本院卷第200至201、205至276頁）。由上可知，獎勵金發放存在固定之計算基礎及特定扣減事由，於條件發生時該當獎勵金發放或扣減要件，非憑雇主一時恩給發給，具有制度之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雖主張：獎勵金係基於勉勵駕駛遵守交通規則所為之給與，不具有勞務之對價等語。惟查，在一般勞雇關係中，雇主透過獎金與績效引導勞工提升工作表現，以遵守工作規範，本屬常見，故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業如前述，縱使兼具督促或獎勵功能，仍不喪失工資之本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4.準此，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與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均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具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唐一强
　　 　　　　　　　 　　　　　法　官　陳彥霖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67號

115年3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廷達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仁達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江幸家  

            王貞惠  

            林宜鋒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

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屬勞工黃國祥於民國112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間之工資

    有所變動，原告卻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

    資，經被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於113年7

    月8日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逕予調整其月提繳工

    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113年6月份勞工退休金內補收

    。又黃國祥於112年5月至同年7月期間工資有所變動，原告

    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

    條第2項規定，被告乃依同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

    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

    ），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000元，並公布單位名稱

    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

    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駁回（下

    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與黃國祥間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之節油獎金、獎勵

    金等給付（下合稱系爭給付），性質上非因其工作而獲得之

    報酬且非經常性給與，不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

    資：

　1.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有明文「工資」之定義，然按同法

    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意旨，足見其旨在將勞工非因工作而獲

    得之對價，或雇主為單方之目的而為任意性、恩給性之給付

    ，如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夜點費等，

    明文排除於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範圍之外，故其性質非屬工資。

　2.依原告與黃國祥間駕駛員勞動契約第4條第2款、第3款約定

    ，系爭給付非固定依照黃國祥之勞務給付而給付之，並非經

    常性給與。原告給付各該項目與否，受原告各次制定「耗油

    標準」、「作業規範」之管理及控制，其制度目的係以藉由

    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

    遵守交通法規為之，避免駕駛人員因過度追求「趟次所得」

    之個人勞務所得總額，而忽略減省油耗及社會上其他參與道

    路交通之大眾安全權益，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相關風險等。又

    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非僅僅只與黃國祥

    提供勞務之工作成果及表現密切相關，尚涉及涵括車輛引擎

    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載重等諸多因素

    ，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需

    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始能致之。此一給付有別於「因

    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勞務與報酬間之對價性質，與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有間。

　㈡原告給付黃國祥之系爭給付既非工資性質，該項給與無須按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計入月提繳工資核算：

　1.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法第1條第2項規定，既明

    定以「工資」作為計算雇主月提繳金額的基礎，則系爭給付

    係屬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

    即無須強制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上開規定提撥退休金。

　2.原告給付黃國祥之工資，112年5月份為44,500元、112年6月

    份為41,750元、112年7月份為38,700元（前3個月平均工資

    為41,650元），而原告係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級距為黃國

    祥提繳退休金，並無不符。準此，被告以加計系爭給付後，

    認黃國祥上開3個月平均工資為46,417元，以原告未於112年

    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月提繳工資，指摘原告違反勞工

    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而作成原處分，於法有未合。

　㈢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乃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

    工資、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

    以該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

    判斷。又判斷是否屬工資範圍，不應囿於該薪資形式上之項

    目名稱為準，應以其實質之內涵予以認定，以免雇主因規避

    勞工工資計算金額，將實質上與工作勞動有關之給付，卻巧

    立名目為符合行為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

    給付，而形成勞工工資實質上減少之情形。

　㈡系爭「節油獎金」、「獎勵金」是否屬黃國祥之工資，應以

    該等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

    斷。依原告所發給之「節油獎金」係按原告所訂核油標準計

    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及視曳引車之各期柴油標準、里

    程數等數據套入公式，並依貨櫃駕駛所載重櫃、輕櫃及空櫃

    ，起、迄站等計算油量使用情形，判斷是否達到節油或耗油

    標準，以電腦統計核算節虧金額所發給；「獎勵金」則係依

    黃國祥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給。且系爭給付制度

    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

    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等。惟查系爭獎金均屬於因為勞

    工駕車習慣改變而給與的獎勵（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

    第2924號裁定參照），顯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即應

    具有勞務對價性質，該「節油獎金」之給付既係以勞工付出

    勞務為計算基礎，難謂與工作無關。又依給付時間上觀之，

    該項獎金每月均有支給，屬經常性給與，顯非具有任意性、

    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該給付既為一貫性發放，

    且與工作對價有關，殊難遽認其給付係屬具有勉勵恩惠性質

    之給與，是該等所得項目實質上為勞動對價而給付之工資，

    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㈢原告另依「車輛耗能研究網站車輛油耗指南」及「經濟部能

    源局車輛油耗指南109年4月版」，稱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

    數量多寡之因素眾多，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

    否之充分條件，必須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使能致之。

    惟原告所稱上述因素與車輛省油與否雖有關聯，仍難謂駕駛

    司機貢獻度非為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之一，而是達成工

    作目標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質，且屬經常性給與

    ，非臨時起意且與工作無關之恩惠給與，故原告所發之獎勵

    金及節油獎金皆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自應列入月工

    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㈣據此，黃國祥於112年5月份至7月份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

    於112年8月底前為黃國祥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其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被告以原處分裁處，於法並無不合。

　㈤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提事實及爭點：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

    ）、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6頁）、駕駛員勞動契約書

    （見本院卷第30至31頁）、勞工黃國祥112年1月至12月薪資

    及獎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61至184頁）及被告113年7月8

    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見訴願卷第21至22頁）可

    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爭點

　1.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

    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2.原處分認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處罰鍰5,000元整及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

    姓名等資訊，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勞工退休金條例

　⑴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

    、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定。」

　⑵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

    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

　⑶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

    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⑷第15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

    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

    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

    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

    。（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

    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

    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

    1日起生效。」

　⑸第52條規定：「雇主違反第15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或第39

    條申報、通知規定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

    罰鍰。」

　⑹第53條之1規定：「雇主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或勞保局處

    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者，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

    、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

　2.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

    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

    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

    準。」

　3.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

    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

    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

    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

    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

    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

    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

    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

    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

    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

    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

    號函釋略以：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

    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

    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

    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

    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

    、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

    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

    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

    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

    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

    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

    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

　㈡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

    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1.按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是指勞工為雇主從事工作所獲

    得的報酬，且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的

    要件，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

    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

    與。而所謂「經常性給與」，是因為在通常情形，工資是由

    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

    經常發給的特性，但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

    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退休金等支付

    義務，故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亦屬於工資

    的範圍。從而，關於是否符合上述要件的判斷，應就雇主給

    予勞工金錢的實質內涵，即給付的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

    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不是以雇主給付時所使

    用的「名稱」為準（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84號判決

    意旨參照）。

　2.關於節油獎金部分：

　⑴觀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四、工

    資之計酬：……2.節油獎金：……按甲方所定核油標準計算當月

    所有趟次總用油量，核算節虧金額，節油者始發放節油獎金

    。虧油者不予發放節油獎金。」，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

    卷第30頁），參以原告係依曳引車車型、載重、是否拖曳貨

    櫃與車輛起訖點等因素，訂定各車車趟之耗油標準，再以駕

    駛當月總核油量與實際耗油量比較，如有節油，則按節油公

    升數每公升20元計算節油獎金，有其所提核油標準明細表、

    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為憑（見本院卷第185、203頁）。由此

    可知，節油獎金係原告對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如耗油低於

    訂定之標準即給予補助，該獎金之核發與否與駕駛從事駕駛

    工作時之節油成果密切相關，並非原告基於單純恩惠所為之

    任意性給與。是節油獎金既係以勞工履行勞務展現之工作成

    果作為計算基礎，自應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從節油獎金實際發放情形觀之，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12月

    各月均有節油結算數量，並領取相應之節油獎金。詳言之，

    其112年1月至12月之節油結算數量，分別為164.74公升、20

    2.33公升、317.20公升、161.25公升、217.48公升、255.18

    公升、145.65公升、110.58公升、5.62公升、194.69公升、

    160.53公升及53.46公升，並按月分別領得節油獎金3,295元

    、4,047元、6,344元、3,225元、4,350元、5,104元、2,913

    元、2,212元、112元、3,894元、3,211元及1,069元，有原

    告提出之駕駛作業報表、薪資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

    可稽（見本院卷第137至至184頁、第203頁）。可見節油獎

    金係基於駕駛之節油成果按月結算，具有固定之計算基礎與

    核給方式等制度性質，且勞工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並非

    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自具有給予

    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另主張：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之多寡，尚涉及車輛引

    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與載重等諸多因

    素綜合決定，非僅涉及勞工提供勞務而已，故節油獎金不具

    有對價性等語。惟查，關於工資所稱之勞務對價性，本不以

    該給付之結果完全由勞工單獨決定為必要，縱使有其他因素

    共同影響，仍無礙其與勞務給付間之對價關聯。因此，原告

    既係以駕駛的油耗表現作為核給節油獎金的依據，節油獎金

    自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⑷又原告雖援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定「節約燃

    料物料獎金」，主張本件節油獎金應受排除，而非屬於工資

    。惟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係就工資所設

    之除外規定，特定給付是否屬該條所列之除外性質，仍應視

    其實質內容判斷，尚非僅因名稱相近即逕認屬之。本件節油

    獎金因具有勞務對價性與制度經常性，性質上屬於工資，業

    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得僅以其名稱為節油獎金，或兼涵有

    鼓勵節能之目的，即遽認屬上開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之節

    約燃料物料獎金，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3.關於獎勵金部分：

　⑴參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如乙方有事故肇責或虧油則不發放獎勵金，甲方依乙方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放金額。」，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又關於獎勵金之計算，係以〔CY（即從貨櫃場裝載貨櫃至貨主倉庫裝卸貨物之車趟）及移櫃（即碼頭與碼頭間裝載貨櫃轉口挪移之車趟）＋趟數（即駕駛出車城市間拖運貨櫃的車趟）＋加跑）×0.05〕作為基礎，並參酌勞工有無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情形，決定獎勵金發給與否及金額之高低，業經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99頁）。足見獎勵金係依駕駛實際出車情形、工作數量及遵守狀況作為核給基礎，並將駕駛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涉及勞工履行勞務之品質與紀律事由，納為獎勵金核算之依據，核與勞務給付密切攸關，自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者，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6月間，因原告認其有事假、行車紀錄紙記載超速等情形，故未核給獎勵金；又112年7月至12月，則無前開減發情事，故分別核給1,935元、2,115元、1,738元、2,100元、2,143元及2,253元，有計算明細表與行車紀錄紙為憑（見本院卷第200至201、205至276頁）。由上可知，獎勵金發放存在固定之計算基礎及特定扣減事由，於條件發生時該當獎勵金發放或扣減要件，非憑雇主一時恩給發給，具有制度之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雖主張：獎勵金係基於勉勵駕駛遵守交通規則所為之給

    與，不具有勞務之對價等語。惟查，在一般勞雇關係中，雇

    主透過獎金與績效引導勞工提升工作表現，以遵守工作規範

    ，本屬常見，故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業如

    前述，縱使兼具督促或獎勵功能，仍不喪失工資之本質，是

    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4.準此，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與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

    性與給予經常性，均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具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唐一强

　　 　　　　　　　 　　　　　法　官　陳彥霖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67號
115年3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廷達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仁達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江幸家  
            王貞惠  
            林宜鋒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屬勞工黃國祥於民國112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間之工資有所變動，原告卻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經被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於113年7月8日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逕予調整其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113年6月份勞工退休金內補收。又黃國祥於112年5月至同年7月期間工資有所變動，原告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被告乃依同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000元，並公布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與黃國祥間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之節油獎金、獎勵金等給付（下合稱系爭給付），性質上非因其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非經常性給與，不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
　1.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有明文「工資」之定義，然按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意旨，足見其旨在將勞工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對價，或雇主為單方之目的而為任意性、恩給性之給付，如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夜點費等，明文排除於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範圍之外，故其性質非屬工資。
　2.依原告與黃國祥間駕駛員勞動契約第4條第2款、第3款約定，系爭給付非固定依照黃國祥之勞務給付而給付之，並非經常性給與。原告給付各該項目與否，受原告各次制定「耗油標準」、「作業規範」之管理及控制，其制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為之，避免駕駛人員因過度追求「趟次所得」之個人勞務所得總額，而忽略減省油耗及社會上其他參與道路交通之大眾安全權益，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相關風險等。又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非僅僅只與黃國祥提供勞務之工作成果及表現密切相關，尚涉及涵括車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載重等諸多因素，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需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始能致之。此一給付有別於「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勞務與報酬間之對價性質，與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有間。
　㈡原告給付黃國祥之系爭給付既非工資性質，該項給與無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計入月提繳工資核算：
　1.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法第1條第2項規定，既明定以「工資」作為計算雇主月提繳金額的基礎，則系爭給付係屬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即無須強制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上開規定提撥退休金。
　2.原告給付黃國祥之工資，112年5月份為44,500元、112年6月份為41,750元、112年7月份為38,700元（前3個月平均工資為41,650元），而原告係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級距為黃國祥提繳退休金，並無不符。準此，被告以加計系爭給付後，認黃國祥上開3個月平均工資為46,417元，以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月提繳工資，指摘原告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而作成原處分，於法有未合。
　㈢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乃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以該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判斷。又判斷是否屬工資範圍，不應囿於該薪資形式上之項目名稱為準，應以其實質之內涵予以認定，以免雇主因規避勞工工資計算金額，將實質上與工作勞動有關之給付，卻巧立名目為符合行為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給付，而形成勞工工資實質上減少之情形。
　㈡系爭「節油獎金」、「獎勵金」是否屬黃國祥之工資，應以該等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斷。依原告所發給之「節油獎金」係按原告所訂核油標準計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及視曳引車之各期柴油標準、里程數等數據套入公式，並依貨櫃駕駛所載重櫃、輕櫃及空櫃，起、迄站等計算油量使用情形，判斷是否達到節油或耗油標準，以電腦統計核算節虧金額所發給；「獎勵金」則係依黃國祥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給。且系爭給付制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等。惟查系爭獎金均屬於因為勞工駕車習慣改變而給與的獎勵（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2924號裁定參照），顯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即應具有勞務對價性質，該「節油獎金」之給付既係以勞工付出勞務為計算基礎，難謂與工作無關。又依給付時間上觀之，該項獎金每月均有支給，屬經常性給與，顯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該給付既為一貫性發放，且與工作對價有關，殊難遽認其給付係屬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是該等所得項目實質上為勞動對價而給付之工資，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㈢原告另依「車輛耗能研究網站車輛油耗指南」及「經濟部能源局車輛油耗指南109年4月版」，稱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眾多，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須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使能致之。惟原告所稱上述因素與車輛省油與否雖有關聯，仍難謂駕駛司機貢獻度非為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之一，而是達成工作目標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質，且屬經常性給與，非臨時起意且與工作無關之恩惠給與，故原告所發之獎勵金及節油獎金皆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㈣據此，黃國祥於112年5月份至7月份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為黃國祥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被告以原處分裁處，於法並無不合。
　㈤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提事實及爭點：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6頁）、駕駛員勞動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0至31頁）、勞工黃國祥112年1月至12月薪資及獎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61至184頁）及被告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見訴願卷第21至22頁）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爭點
　1.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2.原處分認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處罰鍰5,000元整及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等資訊，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勞工退休金條例
　⑴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定。」
　⑵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
　⑶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⑷第15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
　⑸第52條規定：「雇主違反第15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或第39條申報、通知規定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罰鍰。」
　⑹第53條之1規定：「雇主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或勞保局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者，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
　2.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
　3.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釋略以：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
　㈡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1.按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是指勞工為雇主從事工作所獲得的報酬，且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的要件，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而所謂「經常性給與」，是因為在通常情形，工資是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但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退休金等支付義務，故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亦屬於工資的範圍。從而，關於是否符合上述要件的判斷，應就雇主給予勞工金錢的實質內涵，即給付的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不是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的「名稱」為準（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關於節油獎金部分：
　⑴觀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四、工資之計酬：……2.節油獎金：……按甲方所定核油標準計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核算節虧金額，節油者始發放節油獎金。虧油者不予發放節油獎金。」，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參以原告係依曳引車車型、載重、是否拖曳貨櫃與車輛起訖點等因素，訂定各車車趟之耗油標準，再以駕駛當月總核油量與實際耗油量比較，如有節油，則按節油公升數每公升20元計算節油獎金，有其所提核油標準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為憑（見本院卷第185、203頁）。由此可知，節油獎金係原告對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如耗油低於訂定之標準即給予補助，該獎金之核發與否與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之節油成果密切相關，並非原告基於單純恩惠所為之任意性給與。是節油獎金既係以勞工履行勞務展現之工作成果作為計算基礎，自應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從節油獎金實際發放情形觀之，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12月各月均有節油結算數量，並領取相應之節油獎金。詳言之，其112年1月至12月之節油結算數量，分別為164.74公升、202.33公升、317.20公升、161.25公升、217.48公升、255.18公升、145.65公升、110.58公升、5.62公升、194.69公升、160.53公升及53.46公升，並按月分別領得節油獎金3,295元、4,047元、6,344元、3,225元、4,350元、5,104元、2,913元、2,212元、112元、3,894元、3,211元及1,069元，有原告提出之駕駛作業報表、薪資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37至至184頁、第203頁）。可見節油獎金係基於駕駛之節油成果按月結算，具有固定之計算基礎與核給方式等制度性質，且勞工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並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自具有給予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另主張：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之多寡，尚涉及車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與載重等諸多因素綜合決定，非僅涉及勞工提供勞務而已，故節油獎金不具有對價性等語。惟查，關於工資所稱之勞務對價性，本不以該給付之結果完全由勞工單獨決定為必要，縱使有其他因素共同影響，仍無礙其與勞務給付間之對價關聯。因此，原告既係以駕駛的油耗表現作為核給節油獎金的依據，節油獎金自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⑷又原告雖援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定「節約燃料物料獎金」，主張本件節油獎金應受排除，而非屬於工資。惟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係就工資所設之除外規定，特定給付是否屬該條所列之除外性質，仍應視其實質內容判斷，尚非僅因名稱相近即逕認屬之。本件節油獎金因具有勞務對價性與制度經常性，性質上屬於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得僅以其名稱為節油獎金，或兼涵有鼓勵節能之目的，即遽認屬上開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3.關於獎勵金部分：
　⑴參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如乙方有事故肇責或虧油則不發放獎勵金，甲方依乙方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放金額。」，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又關於獎勵金之計算，係以〔CY（即從貨櫃場裝載貨櫃至貨主倉庫裝卸貨物之車趟）及移櫃（即碼頭與碼頭間裝載貨櫃轉口挪移之車趟）＋趟數（即駕駛出車城市間拖運貨櫃的車趟）＋加跑）×0.05〕作為基礎，並參酌勞工有無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情形，決定獎勵金發給與否及金額之高低，業經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99頁）。足見獎勵金係依駕駛實際出車情形、工作數量及遵守狀況作為核給基礎，並將駕駛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涉及勞工履行勞務之品質與紀律事由，納為獎勵金核算之依據，核與勞務給付密切攸關，自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者，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6月間，因原告認其有事假、行車紀錄紙記載超速等情形，故未核給獎勵金；又112年7月至12月，則無前開減發情事，故分別核給1,935元、2,115元、1,738元、2,100元、2,143元及2,253元，有計算明細表與行車紀錄紙為憑（見本院卷第200至201、205至276頁）。由上可知，獎勵金發放存在固定之計算基礎及特定扣減事由，於條件發生時該當獎勵金發放或扣減要件，非憑雇主一時恩給發給，具有制度之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雖主張：獎勵金係基於勉勵駕駛遵守交通規則所為之給與，不具有勞務之對價等語。惟查，在一般勞雇關係中，雇主透過獎金與績效引導勞工提升工作表現，以遵守工作規範，本屬常見，故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業如前述，縱使兼具督促或獎勵功能，仍不喪失工資之本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4.準此，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與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均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具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唐一强
　　 　　　　　　　 　　　　　法　官　陳彥霖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4年度地訴字第67號

115年3月4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廷達興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仁達  

訴訟代理人  程弘模律師

被      告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代  表  人  白麗真  

訴訟代理人  江幸家  

            王貞惠  

            林宜鋒  

上列當事人間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勞動部中華民國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屬勞工黃國祥於民國112年1月至同年12月期間之工資有所變動，原告卻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經被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3項規定，於113年7月8日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逕予調整其月提繳工資，短計之勞工退休金於原告113年6月份勞工退休金內補收。又黃國祥於112年5月至同年7月期間工資有所變動，原告未為其覈實申報調整月提繳工資，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被告乃依同條例第52條及第53條之1規定，以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1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5,000元，並公布單位名稱及負責人姓名等資訊。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勞動部以114年1月15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5981號訴願決定駁回（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與黃國祥間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之節油獎金、獎勵金等給付（下合稱系爭給付），性質上非因其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且非經常性給與，不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定之工資：

　1.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固有明文「工資」之定義，然按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意旨，足見其旨在將勞工非因工作而獲得之對價，或雇主為單方之目的而為任意性、恩給性之給付，如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夜點費等，明文排除於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所稱「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範圍之外，故其性質非屬工資。

　2.依原告與黃國祥間駕駛員勞動契約第4條第2款、第3款約定，系爭給付非固定依照黃國祥之勞務給付而給付之，並非經常性給與。原告給付各該項目與否，受原告各次制定「耗油標準」、「作業規範」之管理及控制，其制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為之，避免駕駛人員因過度追求「趟次所得」之個人勞務所得總額，而忽略減省油耗及社會上其他參與道路交通之大眾安全權益，以降低環境污染及相關風險等。又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非僅僅只與黃國祥提供勞務之工作成果及表現密切相關，尚涉及涵括車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載重等諸多因素，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需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始能致之。此一給付有別於「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勞務與報酬間之對價性質，與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規定有間。

　㈡原告給付黃國祥之系爭給付既非工資性質，該項給與無須按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計入月提繳工資核算：

　1.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4條第1項及同法第1條第2項規定，既明定以「工資」作為計算雇主月提繳金額的基礎，則系爭給付係屬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即無須強制按勞工退休金條例上開規定提撥退休金。

　2.原告給付黃國祥之工資，112年5月份為44,500元、112年6月份為41,750元、112年7月份為38,700元（前3個月平均工資為41,650元），而原告係按月提繳工資42,000元級距為黃國祥提繳退休金，並無不符。準此，被告以加計系爭給付後，認黃國祥上開3個月平均工資為46,417元，以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月提繳工資，指摘原告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5條第2項規定而作成原處分，於法有未合。

　㈢聲明：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乃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應以該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判斷。又判斷是否屬工資範圍，不應囿於該薪資形式上之項目名稱為準，應以其實質之內涵予以認定，以免雇主因規避勞工工資計算金額，將實質上與工作勞動有關之給付，卻巧立名目為符合行為時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之給付，而形成勞工工資實質上減少之情形。

　㈡系爭「節油獎金」、「獎勵金」是否屬黃國祥之工資，應以該等給付是否具有「勞務對價」及「經常性給與」之性質為斷。依原告所發給之「節油獎金」係按原告所訂核油標準計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及視曳引車之各期柴油標準、里程數等數據套入公式，並依貨櫃駕駛所載重櫃、輕櫃及空櫃，起、迄站等計算油量使用情形，判斷是否達到節油或耗油標準，以電腦統計核算節虧金額所發給；「獎勵金」則係依黃國祥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給。且系爭給付制度目的係以藉由節油獎金、獎勵金等制度，鼓勵駕駛人員節能減碳及行車應遵守交通法規等。惟查系爭獎金均屬於因為勞工駕車習慣改變而給與的獎勵（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2924號裁定參照），顯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即應具有勞務對價性質，該「節油獎金」之給付既係以勞工付出勞務為計算基礎，難謂與工作無關。又依給付時間上觀之，該項獎金每月均有支給，屬經常性給與，顯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該給付既為一貫性發放，且與工作對價有關，殊難遽認其給付係屬具有勉勵恩惠性質之給與，是該等所得項目實質上為勞動對價而給付之工資，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㈢原告另依「車輛耗能研究網站車輛油耗指南」及「經濟部能源局車輛油耗指南109年4月版」，稱影響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多寡之因素眾多，亦即勞工之工作表現並非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必須綜合包含勞務以外諸多因素使能致之。惟原告所稱上述因素與車輛省油與否雖有關聯，仍難謂駕駛司機貢獻度非為車輛省油與否之充分條件之一，而是達成工作目標而獲得之報酬，具有勞務對價性質，且屬經常性給與，非臨時起意且與工作無關之恩惠給與，故原告所發之獎勵金及節油獎金皆屬因執行工作所產生之所得，自應列入月工資總額申報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

　㈣據此，黃國祥於112年5月份至7月份工資已有變動，惟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為黃國祥依規定覈實申報調整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被告以原處分裁處，於法並無不合。

　㈤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四、前提事實及爭點：

　㈠前提事實

　　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原處分（見本院卷第21至22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6頁）、駕駛員勞動契約書（見本院卷第30至31頁）、勞工黃國祥112年1月至12月薪資及獎金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61至184頁）及被告113年7月8日保退三字第11360082520號函（見訴願卷第21至22頁）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㈡本件爭點

　1.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2.原處分認原告未於112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黃國祥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處罰鍰5,000元整及公布原告名稱、負責人姓名等資訊，是否合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1.勞工退休金條例

　⑴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勞工、雇主、事業單位、勞動契約、工資及平均工資之定義，依勞動基準法第2條規定。」

　⑵第7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本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下列人員，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金者，不適用之：一、本國籍勞工。」

　⑶第14條第1項規定：「雇主應為第7條第1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

　⑷第15條第2項、第3項規定：「（第2項）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其雇主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勞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起生效。（第3項）雇主為第7條第1項所定勞工申報月提繳工資不實或未依前項規定調整月提繳工資者，勞保局查證後得逕行更正或調整之，並通知雇主，且溯自提繳日或應調整之次月1日起生效。」

　⑸第52條規定：「雇主違反第15條第2項、第21條第1項或第39條申報、通知規定者，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罰鍰。」

　⑹第53條之1規定：「雇主違反本條例，經主管機關或勞保局處以罰鍰或加徵滯納金者，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處分金額；……」

　2.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細則

　　第15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依本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第2項）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

　3.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三、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規定：「本法第2條第3款所稱之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係指左列各款以外之給與。一、紅利。二、獎金：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金。三、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節金。四、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教育補助費。五、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服務費。六、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職業災害補償費。八、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工作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者。」

　5.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5年2月10日（85）台勞動二字第103252號函釋略以：查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基此，工資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與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應屬工資，以資保護。

　㈡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獎勵金之性質，是否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1.按勞基法上所稱之「工資」，是指勞工為雇主從事工作所獲得的報酬，且需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之給與」的要件，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而所謂「經常性給與」，是因為在通常情形，工資是由雇主於特定期間、按特定標準發給，在時間或制度上，具有經常發給的特性，但為防止雇主巧立名目，將應屬於勞務對價性質的給付，改用他種名義發給，藉以規避退休金等支付義務，故特別明定其他任何名義的經常性給與，亦屬於工資的範圍。從而，關於是否符合上述要件的判斷，應就雇主給予勞工金錢的實質內涵，即給付的原因、目的及要件等具體情形，依一般社會通念加以判斷，而不是以雇主給付時所使用的「名稱」為準（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關於節油獎金部分：

　⑴觀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四、工資之計酬：……2.節油獎金：……按甲方所定核油標準計算當月所有趟次總用油量，核算節虧金額，節油者始發放節油獎金。虧油者不予發放節油獎金。」，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參以原告係依曳引車車型、載重、是否拖曳貨櫃與車輛起訖點等因素，訂定各車車趟之耗油標準，再以駕駛當月總核油量與實際耗油量比較，如有節油，則按節油公升數每公升20元計算節油獎金，有其所提核油標準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為憑（見本院卷第185、203頁）。由此可知，節油獎金係原告對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如耗油低於訂定之標準即給予補助，該獎金之核發與否與駕駛從事駕駛工作時之節油成果密切相關，並非原告基於單純恩惠所為之任意性給與。是節油獎金既係以勞工履行勞務展現之工作成果作為計算基礎，自應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從節油獎金實際發放情形觀之，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12月各月均有節油結算數量，並領取相應之節油獎金。詳言之，其112年1月至12月之節油結算數量，分別為164.74公升、202.33公升、317.20公升、161.25公升、217.48公升、255.18公升、145.65公升、110.58公升、5.62公升、194.69公升、160.53公升及53.46公升，並按月分別領得節油獎金3,295元、4,047元、6,344元、3,225元、4,350元、5,104元、2,913元、2,212元、112元、3,894元、3,211元及1,069元，有原告提出之駕駛作業報表、薪資明細表、節油獎金計算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37至至184頁、第203頁）。可見節油獎金係基於駕駛之節油成果按月結算，具有固定之計算基礎與核給方式等制度性質，且勞工在時間上可經常性取得，並非具有任意性、片面性或取決於偶發之特定事由，自具有給予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另主張：曳引車輛運行油耗數量之多寡，尚涉及車輛引擎設計、保養維護、行程計畫、天候、路況與載重等諸多因素綜合決定，非僅涉及勞工提供勞務而已，故節油獎金不具有對價性等語。惟查，關於工資所稱之勞務對價性，本不以該給付之結果完全由勞工單獨決定為必要，縱使有其他因素共同影響，仍無礙其與勞務給付間之對價關聯。因此，原告既係以駕駛的油耗表現作為核給節油獎金的依據，節油獎金自具有勞務對價性。是原告此部分主張，難謂有據。

　⑷又原告雖援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所定「節約燃料物料獎金」，主張本件節油獎金應受排除，而非屬於工資。惟按，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0條所列各款係就工資所設之除外規定，特定給付是否屬該條所列之除外性質，仍應視其實質內容判斷，尚非僅因名稱相近即逕認屬之。本件節油獎金因具有勞務對價性與制度經常性，性質上屬於工資，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得僅以其名稱為節油獎金，或兼涵有鼓勵節能之目的，即遽認屬上開施行細則第10條第2款之節約燃料物料獎金，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並非可採。　

　3.關於獎勵金部分：

　⑴參諸原告與黃國祥簽訂之駕駛員勞動契約書約定：「……如乙方有事故肇責或虧油則不發放獎勵金，甲方依乙方出車狀況、規定遵守情形評估發放金額。」，有該契約書可參（見本院卷第30頁）。又關於獎勵金之計算，係以〔CY（即從貨櫃場裝載貨櫃至貨主倉庫裝卸貨物之車趟）及移櫃（即碼頭與碼頭間裝載貨櫃轉口挪移之車趟）＋趟數（即駕駛出車城市間拖運貨櫃的車趟）＋加跑）×0.05〕作為基礎，並參酌勞工有無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情形，決定獎勵金發給與否及金額之高低，業經原告陳明在卷（見本院卷第199頁）。足見獎勵金係依駕駛實際出車情形、工作數量及遵守狀況作為核給基礎，並將駕駛違規、肇事、缺勤或虧油等涉及勞工履行勞務之品質與紀律事由，納為獎勵金核算之依據，核與勞務給付密切攸關，自具有勞務對價性。

　⑵再者，黃國祥於112年1月至6月間，因原告認其有事假、行車紀錄紙記載超速等情形，故未核給獎勵金；又112年7月至12月，則無前開減發情事，故分別核給1,935元、2,115元、1,738元、2,100元、2,143元及2,253元，有計算明細表與行車紀錄紙為憑（見本院卷第200至201、205至276頁）。由上可知，獎勵金發放存在固定之計算基礎及特定扣減事由，於條件發生時該當獎勵金發放或扣減要件，非憑雇主一時恩給發給，具有制度之經常性無訛。

　⑶原告雖主張：獎勵金係基於勉勵駕駛遵守交通規則所為之給與，不具有勞務之對價等語。惟查，在一般勞雇關係中，雇主透過獎金與績效引導勞工提升工作表現，以遵守工作規範，本屬常見，故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業如前述，縱使兼具督促或獎勵功能，仍不喪失工資之本質，是原告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4.準此，原告給與黃國祥之節油獎金與獎勵金，具有勞務對價性與給予經常性，均屬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之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具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審判長　法　官  張瑜鳳

　　　　　　　　　　　　　　　法　官  唐一强

　　 　　　　　　　 　　　　　法　官　陳彥霖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5　　日

　　　　　　　　　　　　　　　書記官　楊貽婷



